
附件1

2014级研究生新生报到及入学教育安排

附件2

2014级研究生新生报到程序表

姓 名：                             学 号：
1

时间 内容 地点 参与人员 协调人

9月11日全天（8:30~

16:00）
新生报到 研究生宿舍小区B13

学院辅导员（在

学院）、财务、后

勤、研究生院等

迎新人员在现场

金淑芳

9月12日全天（8:30~

15:45）

1．个人信息网上登记2.

网上选课
公共实验楼机房A103，A104

具体安排见附件

3
刘晓丹

9月13日上午（9:00~

11:30）

1.个人信息网上登记2.

网上选课

（对象：未能选课者；更正

个人信息或更改选课结

果者；选课有疑问者）

公共实验楼机房 A103，A104
具体安排见附件

3
刘晓丹

9月13日下午（13:00

~16:00）

个人信息及网上选课更

正（机房开放，但此时间

段现场无教师指导）

公共实验楼机房 A103，A104
具体安排见附件

3
刘晓丹

生命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

厅（研究生15:15~16:15）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食品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

厅（本+硕 8:30~9:30）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海洋学院：图文104(本+硕 

10:00~11:00)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工程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

厅（本+硕 :10:00~11:00）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经管学院：大学生活动中心报告

厅（本+硕 13:00~14:00）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信息学院：图文104(本+硕:8:30

~9:30)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9月14日

学院研究生工作介绍、

学院组织新生与导师见

面，安排新生熟悉学院

及上课地点和环境等。（

生命学院研究生单场）

人文学院：一教1117（本+硕，8:3

0~9:30）

学院书记、科研

副院长

高健

9月14日下午（13:30

~16:00）
自行购买教材 见14小区通知 后勤服务中心 金淑芳

9月15日上午     

（7:15~:8:30）
新生开学典礼 东体育场

校领导、研究生

院全体工作人员

、辅导员

高健

9月15日上午     

（9:00~:10:30）
研究生入学教育

大学生活动中心（生命，食品）+

图文104（其他学院）

研究生院全体工

作人员+辅导员
高健、现教中心

9月15日下午 开始上课
第一周周一上午不排课，从第二

周开始就正常

9月27日全天（9:00~

16:00）

新生体检（凭一卡通前去

门诊部体检）
校门诊部（体育场西看台下） 后勤服务中心 金淑芳



报到时间：2014年9月11日8：30—16：00

报到地点：研究生宿舍B13小区 底楼大厅

序

号
部  门 办 理 手 续 内 容

负责人

签名

1 研究生院

1.设置咨询台。

2.免费电话卡的发放工作（学生自愿索取）

3.领报到程序表、入学教育安排、研究生选课手册、校

历、个人信息登记和选课帮助、学术活动资料袋（内装

学术活动记录册）、实验记录册（两本）、研究生培养方

案、研究生手册、海大研究生等。

2
财务处

交学杂费，领缴费收据。 

（1）学费

（2）按后勤服务中心提供的名单和标准，收缴住宿费

（3）医保费：90元/人/年，统一从农行卡内扣取

（4）保险费270元（10*3+20*3+60*3=270），学生自愿购

买，由后勤财务收费。

3 社区 领取钥匙入住宿舍。 然后自行去学院交下列材料：

4

各学院报到

点： 

生命：生命

学院A101

食品：食品

学院C楼（
制冷楼）一

楼大厅

海洋：海洋

学院A楼一

楼大厅

其它：经济

管理学院11
3房间

1.交研究生新生登记表、研究生学生证登记表（填写详

细，并贴上照片）、家庭情况调查表（分类汇总交研究

生院）

2.英语四、六级合格者校验原件，交复印件。应届毕业

生须校验本科毕业证书、学位证书原件并交复印件

3.近期正面脱帽一寸照1张（请在照片背面标注学号、

姓名）

4.交户口迁移证（迁户口学生需提交）、身份证复印件2

份（一份用于上交保卫处、一份是办理的农行金穗通宝

卡所需）

5.交党组织关系介绍信（自带材料的同学自己将材料

交组织部，地点：行政楼607室，电话：61900272）

6.领校园一卡通（非定向就业学生卡中100元，是从学

业奖学金中提前预支充值的，定向就业学生须自行去

三食堂充值）

7.收报到程序表

备注：所有上交的照片以及证件、证书复印件请标注学

号。

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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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个人信息登记和选课安排

研究生课程从第一周开始。各人的外语和政治课表请务必登录研究生系统查询，否

则将不知道本人的外语、政治所在班级和上课时间、地点。

研究生选课前应与导师充分沟通，以确定课程，切勿擅自选课。

地点：公共实验楼语音室，按研究生学号后3位数字分组，研究生应按照下表时间段

进入机房。

填个人信息和选课前，仔细阅读《个人信息登记和选课帮助》、培养方案、选课手册（

包括其中的说明）以及《选课指南》(研究生教育网上可下载)，选课当天须带好上述材料。

时间\地点 语音室（A103机房，A104备用）

9月12日8：30-9：15 硕士生：340-419（80人）

9月12日9：15-10：00 硕士生：420-497（78人）

9月12日10：00-10：45 硕士生：1-85（85人）

9月12日10：45-11：30 硕士生：86-170（85人）

9月12日12：00-12：45 硕士：171-255（85人）

9月12日12：45-13：30 硕士：256-293,299-339（79人）

9月12日13：30-14：15 硕士：498-555,571-595（83人）

9月12日14：15-15：00 硕士：294-298,556-570，596-662（87人）

9月12日15：00-15：45 硕士：663-690，博士生、留学生（约71人）

9月13日9：00-11：30
未能选课者；更正个人信息或更改选课结

果者；选课有疑问者

9月13日13：00-16：00
未能选课及更正个人信息或更改选课结果

者（机房开放，但此时间段现场无教师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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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上海海洋大学学生“无缝隙绿色通道”实施办法
为积极落实《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切实做好2009年普通高等学校新生入学“绿色

通道”和贯彻落实国家资助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 

(沪教委学〔2009〕57号)精神，切实做好有关资助工作，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入学、

安心学习、正常生活。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特制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缝隙绿色通

道的实施办法。

一、实施对象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在报到、注册时确实无力支付学杂费等费用的

学生）。

二、部门分工

1.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无缝隙绿色通道”工作开展由学生资助中心负责；

2. 

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在新生录取通知书中寄送学校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包

括绿色通道政策）；

3. 

学院负责提前与学生联系，了解其家庭情况；报到时根据学生实际困难情况开展绿色通

道工作；报到后，学院汇总困难学生名单报（电子稿和加盖学院公章的纸稿各一份）学校

学生资助中心备案，并做好学生后续资助具体工作。

三、工作程序

（一）新生办理程序

1. 学院审核学生提交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

《上海海洋大学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表》。为已确认的家庭经济困难者开具缓交学

杂费证明或缓交住宿费等证明，并在学生报到流程表上签字，同时登记在册，学生办理

报到手续或宿舍入住手续。对于确实无任何生活费的特困学生，学院应主动关心并发放

临时困难补助，确保学生吃好、住好、学好。

2. 

若在新生报到当天暂时无法提供家庭经济困难证明者，设立先认可后甄别的快速绿色通

道。由学生本人写个人申请交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审核签字后，学生凭学院证明办理缓

交手续。事后学院负责核实学生家庭经济困难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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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者，学校做到“七个一”：事先一个电话联系，送上一份真挚的关怀，

发放一份临时困难补助，免费借用一套教材，发放一套被褥，安排一个勤工助学岗位，提

供一个国家助学贷款机会。

（二）老生办理程序

1. 

已经申请本学年国家助学贷款的老生申请学费缓交时可免办理程序，直接由学院将申请

贷款名单报财务处，由财务处负责与教务处开通注册程序。

2. 

未申请国家助学贷款的老生，若在注册时无力支付相关费用，则由学生本人写个人申请

，交学院学生工作负责人审核、签字，先给予办理书面注册，并汇总制成缓交名单（电子

稿和加盖学院公章的纸稿各一份）报教务处，由教务处统一录入注册系统；学院同时将名

单报学生处学生资助中心备案。

（三）未报到学生处理

学院在报到结束后清点未报到学生人数并及时与家长联系，如有因家庭经济困难原

因未报到者，应再次告知其国家资助政策、学校资助措施及绿色通道政策，确保其不因

家庭经济困难原因放弃机会。

四、后续帮困措施

对于走绿色通道报到注册的学生，开学后学校学生处学生资助中心和学院帮助其办

理国家助学贷款，并落实临时困难补助、勤工助学等帮困措施。

五、本办法自2009年8月27日开始实施，由学生处负责解释。
                                                                           

上海海洋大学
                                           二〇一四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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